附件1
岳池县消防救援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岳池县消防救援局       联系人：曹尚        联系电话：13881511367
	检查事项名称
	检查依据
	检查对象
	检查标准

	对单位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的监督抽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》《四川省消防条例》《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》《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》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》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四川省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办法》
	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
	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》《四川省消防条例》《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》《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》《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》《社会消防技术服务管理规定》《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《四川省消防产品监督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对机关、团体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个体工商户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进行抽查。具体内容如下：

是否依法进行消防设计备案、竣工验收消防备案；

2.消防设施、器材、消防安全标志配置、设置是否符合标准，是否保持完好有效；

3.是否损坏、挪用、擅自拆除、停用消防设施、器材；

4.是否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；

5.是否埋压、圈占、遮挡消火栓，占用防火间距；

6.是否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，妨碍消防车通行；

7.人员密集场所外墙门窗上是否设置影响逃生、灭火救援的障碍物；

8.是否使用不符合市场准入、不合格、国家明令淘汰的消防产品；
9.电器产品、燃气用具的安装、使用及其线路、管路的设计、敷设、 维护保养、检测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；

10.是否履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 条、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；

11.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条件进行核查；

12.对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执业情况进行核查；

13.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和火灾隐患。





